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
中秘字第1130013863A號

主　　旨：公示送達對林莅傑（前中心圓工作室負責人）追繳本局107年度中科智慧機器人

自造基地第16批設備採購案押標金函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80條、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中心圓工作室因違反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經本局以雙掛號

寄送113年4月23日中秘字第1130009008號函至渠等商號原負責人林莅傑之

戶籍地址，惟郵局以無人招領及招領逾期之由退還本局，按應受送達人之

送達處所不明，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

二、本案應受送達人林莅傑（前中心圓工作室負責人）。

三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，以公示送達自最後刊登之日起，滿20日發生

效力。

四、應送達之處分書，現由本局秘書室事務科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於本局上班

時間聯繫領取（地址：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、電話：04-25658588轉分

機692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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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函 

受文者：林莅傑(前中心圓工作室負責人)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3日 

發文字號：中秘字第1130009008號 

主旨：貴公司(負責人：林○傑)參與本局107年度中科智慧機器人

自造基地第16批設備採購案，經查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

2項第8款(108年5月24日修法前)情事，請繳回已發還之押

標金計新臺幣5萬元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貴公司(負責人：林○傑)參與上述採購案之投標，因觸犯

政府採購法(以下簡稱採購法)第87條第3項之妨害投標罪，

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分在案(109年度偵字第

34077號、第35307號及第38326號緩起訴書)，爰依採購法

第31條第2項(108年5月24日修法前)規定，向貴公司追繳

107年度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第16批設備採購案押標

金新臺幣5萬元整。 

二、請貴公司(負責人：林○傑)將上述押標金匯入本局帳戶，

戶名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其他雜

項收入戶，中央銀行國庫局 (代號：0000022)，帳號：

12652002101012。請於文到20日內繳還旨述押標金，如逾

期未繳，本局將依法移送行政執行署執行。 

三、貴公司(負責人：林○傑)對於機關依採購法第31條第2項之

書面通知，如認為違反法令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請

依採購法第75條規定，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20日內向本

局(地址：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)提出異議(異議內容請

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2條規定辦理)。 

正本：林莅傑(前中心圓工作室負責人) 
副本：本局秘書室 

局長  許茂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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